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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住改商”物业费标准可否调整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宋安成

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变动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若处理不

当， 轻则引发业主反对， 造成物业费收缴困难， 重则导致物业公

司被解聘。

对于物业服务费标准的确定， 我国亦有诸多行政法规加以规

定。 以下笔者从一起物业服务费收费标准变动引发的诉讼出发，

与大家探讨在确定和变更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时的注意事项， 以及

涉诉时的法院观点及裁判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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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案例

A公司 （本案原告） 系某小区

的开发商、 部分别墅住宅及会所的

产权人。

2013 年 10 月、 2015 年 11 月，

A公司作为开发商与案外人某公司

签订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约定

某公司为该小区提供前期物业管理

服务， 物业服务费收费标准为， 高

层住宅每平方米 6.80 元 / 月、 别

墅住宅每平方米 10元 /月。

2017 年 2 月， 该小区业主大

会 （本案被告一 ） 成立。 2017 年

12 月 18 日， A 公司收到该小区业

主大会与 B 物业服务企业 （本案

被告二） 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签订

的 《该小区物业服务合同》， 约定

该小区业主大会聘请被告 B 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物业服务费收

费标准为， 高层住宅每平方米 6.80

元 / 月、 别墅住宅每平方米 20.80

元 / 月， 别墅收费标准从 10 元 /

月调整至 20.80元 /月。

A公司认为， 首先， 业主大会

就选聘物业公司及制定物业服务费

标准事宜召开临时业主大会未经

20%以上的业主提议， 且未提前 15

日通知全体业主， 系程序违法。 原

告作为该小区的产权人， 从未收到

业主大会召开临时会议的通知， 亦

未收到表决票。

其次， 本次物业费调价仅针对

别墅住宅以及会所， 加重了原告的

责任。

物业费收费标准与物业公司提

供的服务不匹配， 同等条件下高层

住宅、 别墅住宅严重失衡， 别墅住

宅是高层住宅的 3 倍。 原告曾于

2017 年向两被告提出异议， 但未

得到对方有关收费标准的合理性说

明。

最后， 小区内专有面积和人数

均占多数的高层业主， 利用人数上

的优势， 与物业公司恶意串通， 通

过业主大会决议的合法形式， 达到

将物业费成本转嫁给少数别墅和会

所业主的非法目的。

法院观点

对于这起案件， 法院在审理后

认为： 本案中， A 公司系该小区部

分别墅及会所的权利人， 作为该小

区的业主，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

会的决定， 对其具有约束力。

本案合同系续签合同， 被告中

该小区业主大会在签订前合同及本

合同前， 均有召开业主大会并形成

相应决议， 故在相关决议未被依法

撤销前， 被告中该小区业主大会依

据有效决议与被告 B 物业公司签

订 《该小区物业服务合同》 并无不

当， 原告以两被告订立合同缺乏真

实意思表示之由主张物业服务费收

费条款无效， 缺乏依据， 法院不予

支持。

另外， 原告以别墅物业服务费

收费标准过高， 加重其责任之由，

要求确认相关条款无效。 对此， 法

院认为， 《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

定》 第四十四条规定， 物业服务收

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实施同一物业

服务内容和标准的， 物业服务收费

执行同一价格标准。 此处关于“同

等服务、 同等收费” 的适用前提是

同一小区内性质相同的物业采用统

一标准。

鉴于现有证据以及各方的陈述

可以反映， A公司已将其名下别墅

对外出租后用于商业办公使用， 且

会所从房屋性质上亦有别于普通居

民住宅， 故不同用途的房屋在获得

物业服务的内容及标准上确实存有

一定的差异， 理应区别对待。

两被告约定的别墅及会所物业

服务费标准与原合同相一致， 且未

超过原书面征询意见的标准， 未违

反业主大会的决议， 而原告虽对标

准持有异议， 但未能充分举证证明

新标准存在有失公允， 不符合市场

定价的情况， 故对于其有关加重己

方责任， 合同条款应为无效的理

由， 法院不予采纳。

至于原告所提出的， 本案合同

违反法律规定并违背公序良俗等主

张， 同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

亦不予采纳。

要点分析

首先， 关于物业服务合同无效

和业主撤销权问题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两被告

签署的 《该小区物业服务合同》 的

效力问题， 原告主张因恶意串通损

害第三人利益而无效。

不论 《民法典》 还是已废止的

《合同法》， 对合同无效的认定均采

取审慎的态度， 给予当事人较大限

度的意思自治。

如果要证明该合同无效， 原告

不仅应当举证自己的遭受到损失

（物业管理费标准的上调并不必然

导致原告遭受损失， 因其仅上调了

别墅部分， 会所部分物业管理费下

调， 且物业管理费标准上调系因物

业用途的改变导致的物业管理难度

提升、 成本提高， 所以原告遭受损

失较难论证， 而且需要证明二被告

存在恶意串通， 关于 “恶意” 的认

定较为困难， 本案中二被告系正常

的商务磋商达成的合作判断， 较难

认定二者存在恶意串通行为）。

此种诉讼策略举证责任较大，

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是若证成合同

无效， 则法律效果为自始、 当然无

效， 法律效果明显， 结果更加清晰

明确。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释明另一

诉讼策略， 即通过业主撤销权诉

讼， 撤销该小区业委会作出的聘用

B物业公司的决议。

A公司系该小区部分物业的产

权人， 因而具有提起业主撤销权诉

讼的主体资格。 实践中业主撤销权

诉讼的争议焦点集中于召集程序与

投票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相对而言

作为原告和业主的 A 公司将承担

较轻的证明责任， 实践中通过撤销

业主大会决议的方式撤销该合同是

较为明确的路径， 但是如果 A 公

司作为业主拥有的投票权不足以左

右最终投票结果时， 即是本决议被

撤销， 也只能够暂缓费用调整时

间， 无法从根本上阻碍 B 物业公

司对物业服务费用的调整。

本案中， 如果提出撤销权诉

讼， 还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除斥期

间的问题，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0

修正） 第十二条规定： “业主以业

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侵害其合法权益或者违反了法律规

定的程序为由， 依据民法典第二百

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

撤销该决定的， 应当在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

出决定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本案

中， 开发商 A 公司提出撤销权诉

讼， 已经超过法定的除斥期间规

定。

其次， 调整物业服务费收费标

准应当综合考虑， 并需履行法定程

序。

物业服务费不同于一般的商品

定价， 其涉及范围广泛， 一个楼盘

的物业费调整将会产生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结果， 物业费调整若没有作

好事先的意见征集与公示， 会导致

部分业主积攒不满情绪， 可能导致

冲突的发生。

物业费收费标准切实影响众多

人的利益， 因而其调整需要受地方

性法规的限制， 政府的物业指导价

格与市场的调控共同对物业费标准

产生影响。

确定物业费标准不仅需要物业综

合成本进行报价， 更要经过业主大会

严格的投票程序， 若程序出现瑕疵易

招致业主撤销权之诉， 对物业服务企

业产生不利影响。

按照 《民法典》 278 条之规定，

物业费调整应当经过面积和人数均超

过三分之二业主参与投票， 参与投票

业主面积和人数均超过二分之一同意

即可调整， 即： 程序要经过“双参

与” “双过半”。

最后， 调整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时

及时与业委会、 业主作好沟通， 要避

免由于涨价造成矛盾激化。

物业公司员工应加强与业主和业

委会的沟通， 业主关于物业服务收费

标准的提高的疑问， 物业公司公所人

员应及时做出合理解释， 并列明服务

项目， 尽可能保障业主的知情权， 在

提高物业管理费的同时同步提高服务

质量， 物业管理人员要树立服务意

识， 保证服务质量。

在调整物业服务收费标准过程

中， 物业公司也应当重视同业委会的

沟通， 特别是前期应积极主动地通过

业委会的渠道了解业主们对物业服务

费用的心理预期， 综合判断价格调整

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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